
 1 | 2 
 

 
桃園市立中壢商業高級中等學校 

 

110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(1100928)行政會報紀錄 
 

時  間：民國 110年 9月 28日（星期二）下午 2時 10分 

地  點：志道大樓二樓會議室 

主持人：蘇校長鴻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曹偉薇 

出  席：（如簽到表） 

壹、會議報告：內容如 110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(1100928)行政會報會議資料。 

貳、上次會議決議或列管事項:內容如 110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(1100928)行政

會報會議列管資料。 

參、各處室新增及修正報告事項 

一、 總務處 

(一) 今(28)日上午接獲人事處主辦方通知，高普考試前 1天不開放考生進入

查看場地，另增加收存考生健康關懷表，勢必造成考試當日考生提早到

場聚集校門口，為使流程順暢，應增派人力並重新調配。 

(二) 行政 4樓多功能教室廠商已申報完工，經 9/27現場竣工查驗後尚有多

處缺失，預定於明(29)日召開工程會議。 

(三) 有關本校每週五下午彈性課程與社團活動或不定時辦理大型活動時，用

電需求量暴增，導致契約用電超約罰款狀況頻繁，考量是否提高契約電

量或進行用電管控。 

二、 實習處 

(一) 中壢高商校友會會員大會 

1、傑出校友表揚大會併在校慶大會內表揚，約占 25分鐘。 

2、校慶大會完畢，緊接著召開校友會會員大會。 

3、會員大會完畢後，進行書法聯展開幕茶會。 

(二) 時程安排等再與學務處討論後定案。 

三、 圖書館 

請再次提醒相關處室，校務系統除了定期線上備份外，應確實執行離線異地

備份，以免中勒索病毒，無法還原。若發生資料遺失，損及學生權益，請各

單位自行承擔後果。 

肆、主席提示 

一、總務處 

(一) 高普考試借用本校場地案，如有人員調度問題，請總務主任研擬方案，

提出規劃再行尋求其他處室人力支援。 

(二) 學校用電超過契約容量情事，請總務主任或委託專業人員估算提高容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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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需費用及超約被罰款金額，選擇有利方案再行提出報告。 

二、圖書館 

請教務處、學務處、輔導室及進修部，指派專人定期(至少每週一次)辦理校

務系統之離線備份，以避免學生權益受損。 

三、會計室 

如有教師帶學生參加校外競賽，除公(差)假及支給交通費外，另依規定申請

程序核給雜費，以鼓勵參加校外重要競賽。 

   伍、提案討論 

案由一：訂定本校學分抵免實施要點(草案)，提請討論。(提案單位：教務處) 

說  明：依據教育部 110年 6月 3日臺教授國字第 1100064605號來文辦理。 

決  議：修正後通過，後續執行如有需求、再行提會討論。 

 

案由二：修訂本校出差旅費報支要點(草案)，提請討論。(提案單位：會計室) 

說  明：許多同仁對於出差旅費報支標準常有疑問，會計室針對比較有疑義處做

說明，審視如無意見決議後加入校網校務章則，以利同仁出差後報支有

所依循，草案內容詳如附件。 

決  議：修正後通過。 

陸、臨時動議：(無) 

柒、散會(下午 4時 10分) 


